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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适应、互成比例的关系，同任何经济现象、任何事

物一样，即有其质的规定性，又有其量的规定性。我们在研究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关

系时，除了要对它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之外，还要对它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研究它在

数量关系上变化的规律性，研究制约其数量关系变化的因素。这样进行研究，往往要比抽象

的质的说明更为重要；这样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安排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

各种比例关系。

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人口增长与国民

收入的分配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与积累基金和人口增长与消费基金的分配关系。在前

一种分配关系中，又包括人口增长与投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关系。

本文着重从数量关系上，对人口增长与上述三种分配关系，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人口增长对投资的最低需要

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问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问题。基本建设的规模是否得

当，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影响极大。这个规模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它的客观依据是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认为，依据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来安排基本建设，是确定基本建设投资规

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人口也象经济一样，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对于人口总数不断变化的人口群，

用来维持他们现有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投资，可称之为人口增长对投资的最低需要。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些具体的研究和测算。近几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

长率大体在l％左右(以后逐步下降)。要保证每年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不至下

降，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每年要相应增加l％的国民收入。要增加1％的国

民收入，就需要有一笔生产性投资。这笔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投资系数的高低。如果投资系数

为3(1953—1978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系数平均为3．18)，则增加1％的国民收入所需要

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3％。

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对投资的最低需要，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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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的自然增长率：j善∑
上弋

(N为基期的人口数，△N为计划期人口的增量)；

2．投资系数：K(表示)

如果以I代表人口增长所需投资的绝对量，以R代表国民收入，则人口增长所需最低限

度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如下： ，



{一=争一．K
；限据上式-，不难确定未来若干年内我国人口增长对投资的最低需要。如果人口自然增长

率分别按10‰(即从现在起平均生育率为一胎，以后保持不变，到本世纪末人口平均自然增增
长速度)、7‰(即从现在起平均生育率为1．5胎，以后保持不变，到本世纪末人口平均自然增

长速度)、4‰(即逐步提高独生子女率，到1985年达50％，本世纪末达到90％，在未来廿年

内人口平均自然增长速度)三种不同的速度递增，投资系数为3，则每年人口增长所需要的

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如下： ?

人口自然增长率‰ 投资系数 投资占国民收入的％

10 3 3

7 3 2．1

4 3 1．2

由上表可知，在未来若干年内，如果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按以上三种不同的速度增长，

为了保证人民的消费水平不致下降，每年至少要以国民收入的3％、2．1％、1．2％进行

投资。

应该指出，在安排基本建设时，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不单纯是一个理论方法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现实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我们知道，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一般来说，远远要大于最低需要投资的规模。因此，

当确定了投资的最低需要以后，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时，实际上并不牵涉到全部投资额，只

是牵涉到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等于：实际投资总额与最低限度的投资之差。现在的问题在

于：如何使用这部分投资差额，即要照顾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照顾到人民的生活，这是

在确定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时，应该周密而慎重地加以考虑的问题。

依据投资的最低需要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确定了人口增长对投资的最低需要，不难确定人口增长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
要。

假定基期国民收入为1，000，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25％：75％，人口以l％的速度增

长。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每年国民收入必须增长l％(以国民收入的3％投资，

见上)，则未来计划期内人口增长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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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计划期

人均 人均
【数量 ％ (总人口 数量 ％ (总人口

=100) =101)

国民收入 1000 100．0 10 1010 100．O 10

积累基金 250 25 2．5 252．5 25 2．5

消费基金 750 75 7．5 757．5 75 7．5



上表清楚说明，在未来计划期内，随着人口的增长(1％)，由于最低限度的投资所带

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量(10)只能满足新增人口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分别为

2．5，7．5)}，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持不变(7．5)，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没有变化。

全部人口对积累基金的最低需要是252．5，对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是757．5。

这里应该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一般来说，国民收入远远会超过

1％的速度增长。因此，当未来计划期内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确定以后，实际上

也就是确定了二者的最高界限。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确定了积累基金的最低需

要，也就确定了消费基金的最高界限；确定了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也就确定了积累基金的

最高界限。在二者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我们可以依据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既可以增加

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又可以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这样来安排积累和消费的

好处在于：既不会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又不会影响最低限度的积累。

这个道理，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假定基期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与上表相

同。计划期国民收入增长5％，达到1050人口增长l％。、根据这些条件，就可以确定未来计

划期内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和最高界限以及二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最低和最高比重。

计 划 期

基 期 积累基金最高界限 积累基金最低需要
消费基金最低需要 消费基金最高界限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国民收入 1000 100．0 r 1050 100．0 1050 100．垒

积累基金 250 25 292．5 27．9 252．5 24

消费基金 750 75 757．5 72．1 ‘297．5 76

由上表可知，在计划期内积累基金的最高界限为292．5(1050—757．5)，超过这个数

量，就不能保证全部人口对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757．5)，就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消

费基金的最高界限为797．5(7050一252．5)，超过这个数量；就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积

累基金的最低需要(252．5)。与此相适应，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比重为24％和72．1％，

最高比重为27．9％和76％。

上表还告诉我们，在国民收入总额、积累和消费的最低需要一定的情况下，未来计划期

内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变动是有一定界限的。在上述的例子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可以允许

变动的幅度，等于27．9％一24％=3．9％(或76％一72．1％=3．9％)。这就是国民收入总额

对积累和潸费的比例的变动所限定的范围。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主要结论：当一个合理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确定以后，在国民收入

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二者的比例绝不应该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既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要作

某些调整，那么，二者调整的范围也是很小的，在我们的例子中，大体上在4％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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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规模问题，至于投资结构问题，我们没有作深入地探讨。但是，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

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时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因此，在确定了合理的投资规模以后，迷需要合理确定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比确
关系；在生产性投资中，还需要恰当安排农、轻、重的投资比例问题。

依据投资、的追加需要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确定了人口增长对投资的追加需要，很容易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上限和下限之间，

确定一个合理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要同时满足全部人口对积累基金和

消费基金的追加需要，即超过对二者最低需要以上的需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可以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假定基期国民收入为1，ooO，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

25％：75％，当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时，要使计划期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4％，如前所

述，必须以国民收入的15％进行投资(投资系数为3)．计划期内国民收入增长5％(50)，

全部国民收入达到1050。根据上述条件，就可以确定计划期内全部人口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

金的需要(、最低需要+追加需要)：

基 期 计 划 期

数量 ％ 数量 ％

国民收入 l000 100．0 1050 100．0

积累基金 250 25 262．5 25

’

消费基金 750 75 787．5注1 75
I_t1

由上表可知，在上述条件下，在计划期内积累基金是262．5，超过这个数目，人民生活

水平就不能达到予计提高4％的目的；消费基金是787．5，超过这个数目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

发展对积累基金的需要。

由上表还可以看出，计划期的积累基金大于积累基金的下限(前述最低需要)，小于

积累基金的上限(前述最高限界)，即252．5
7

262．5 i：292．5(见前表)，计划期消费基金

大于消费基金的下限，小于消费基金的上限，即757．5二二787．5<797．5(见前表)。

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积累基金的追加需要是262．5—252．5=10；人口增长对消费基金的追

加需要是；87．5—757．5=30。在前面＼}仑述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可变幅度时，实际上所涉及到的

那个部分国民收入，即国民收入一(积累基金的最低需要+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1050一

(252．5+757．5)=40，在这里得到了合理分配。

与此相适应，在计划期内，积累基金提高44％(10÷250=4％)；人民消费水平提高

4％(30÷750=4％)

最后，由上表还可以看出，依据投资的追加需要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一方面积累和

消费的比例可以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括水平提高的需要，

洼1：基期消费基金×(1+人口自然增长率+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即：T50×(1+1％+4％)=T8T，5。精确值应等

于：750×(1+1％)(1+4％)=T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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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避免高积累，挤消费的严霞弊病。

综上所述，人口增长与投资、人口增长与积累、人口增长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人口增

长与国民经济相互适应的重要比例关系。正确安排和确定三者的比例关系，是当前我国国民

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下限(最低需要)，根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

资的上限，并在这个限界内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时首先应

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对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

义，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保证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赢接地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统筹兼顾起来，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

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和追求高积累的严重弊病。总之，按照这个

原则安排基本建设，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就会防止基建规模过

大或过小(主要是过大)的倾向，可以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互相适应、互

相促进，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日本的家庭制度正在瓦解

远古以来维系日本社会的支柱——家庭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论理道德观念的变化而正

趋向瓦解。据有关方面的估计，在三千六百万

个日本家庭中，只有约一百万个家庭仍然保

持着老式的家庭制度。由于日本是吐界各国

中予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而且出生率也

已降低到相当于欧洲的水平，因而日本的人

口迅速老化。目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老

人已也一千万，这样，家庭的解体也就给社

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马凝)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的援助动向

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发表的大量有

关人口和各种家庭计划的资料中有一些是该

基金会对二十三个国家进行援助的评价报告

和一系列有关人口政策进展的论文。报告提

出应优先对那些情况已经查明而人口问题确

’义严重的国家提供援助。至于论文则包括有

许多著名学者撰写的涉及人口政策问题的研

究报告和从专门会议上摘发的报告。

(马凝)

希腊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虽然希腊的发展水平比起欧洲的其它国家要低，但是它的出生提却从1931年的千分之三

十点八降下来了，其原因在于婴儿死亡率降低、流产率高、都市化程度高、双亲的教育程

度高、妇女参加劳动的机会增多和许多人移居国外等。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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